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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建立管理責任及執行管理責任所需資源，以支援組織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之施行。 

二、範圍： 

    適用於本校、各系、所等所管轄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實驗工場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組織 

及資源。 

三、定義： 

3.1環安衛管理代表：由校長指派，負責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推動。 

    3.2教職員生：係指受僱於本辦法適用場所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包括教職員工、研究計畫僱用

人員、有支薪之研究生及工讀生等。 

3.3災害事故：係指教職員工生及學生在適用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

體、蒸氣、粉塵、輻射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

殘廢或死亡。 

3.4危害物質：指「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附表指定之所有物質。 

    3.5單位負責人：指對實驗場所負有督導之責的單位主管。 

    3.6實驗場所負責人：指對實驗場所負有安全衛生管理責任的人，若為教師個人實驗室，  

                       負責人即為該教師；若為單位共用之場所，應由單位主管指定專人 

                       為負責人。 

3.7單位環安衛承辦人：為單位內負責協助單位主管執行環安衛管理行政事務之人員；符 

                         合本辦法實驗場所之系所、中心等皆應指定一人為承辦人，此承 

                         辦人應具備一般安衛相關法令知識。 

3.8環安衛中心：本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設置之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為： 

       3.8.1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簡稱環安衛委員會）。 

       3.8.2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簡稱環安衛中心）。 

四、權責： 

4.1環安衛管理代表之派任：校長 

4.2環安衛管理代表：由環安衛中心主任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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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環安衛管理手冊之審查。 

      4.2.2負責內部稽核結果審核。 

      4.2.3執行環安衛政策並協調整合各實驗室之各項安全衛生及環保活動。 

4.2.4督導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實施及執行成效，以定期向校長報告環境與安全衛生之績

效。 

4.3本校管理階層應建立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提供適當資源。 

    4.4單位負責人之權責 

      4.4.1指揮、規劃及督導單位內各實驗場所負責人、單位安衛承辦人及其他實驗相關人 

員遵守各項環安衛管理規定。 

      4.4.2指揮及監督執行單位內實驗場所的定期巡查、檢查、重點檢查、評鑑、作業環 

境測定及不定期之抽查檢查。 

      4.4.3配合學校各項環安衛管理政策之推動與執行。 

4.5實驗場所負責人之權責 

4.5.1會同所轄實驗場所工作人員共同制訂適合自己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每三年並應依

適用性修正。 

4.5.2負責督導所轄工作人員參加學校舉辦之環安衛相關教育訓練，並選派人員接受必要之操

作人員及特定場所作業主管教育訓練。 

4.5.3擬定實驗場所內各項設備、儀器、工具及各種實驗、研究、實習步驟之標準作業 

程序(SOP)，並督導依據執行。 

4.5.4主動執行工作前安全分析、實習研究前安全教導，確認所有人員了解安全規定及 

場所符合安全規定後方可進行相關工作。 

      4.5.5當實驗場所內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應立即要求該場所內一切人員停止作業，並退避至

安全處所。 

4.5.6其他實驗場所環安衛管理事項之執行。 

4.6單位安衛承辦人之權責 

4.6.1辦理主管及學校交付之環安衛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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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協助主管宣導環安衛規定及相關事項。 

      4.6.3協助主管其他環安衛管理事項。 

4.7實驗場所聯絡人之權責 

      4.7.1配合單位之安衛承辦人落實學校安衛執行事項。 

      4.7.2協助實驗場所各種安全衛生資料之製備與管理。 

      4.7.3協助實驗場所負責人聯繫實驗場所環安衛事務。 

    4.8環安中心 

      4.8.1執行委員會決議及交辦事項。 

      4.8.2向主任委員提供建議與反應問題。 

      4.8.3彙總進度管制及結果確認之資訊。 

      4.8.4工作分配、進度跟催，協調聯絡。 

      4.8.5提供所轄工作同仁有關安全衛生及環保管理系統之運作建議及諮詢，以使系統得 

以維持與持續改善。 

      4.8.6提供所轄工作之不可忍受風險及重大環境考量面資料，並就不可忍受風險及重大 

環境考量面研議改善之目標、管理方案或管制程序等方向。 

      4.8.7其他詳細的主要任務則依「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五、內容： 

5.1角色與責任之建立： 

      5.1.1高階管理者應依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需求，成立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及任務編組，並指派管理代表管理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委員之運作，以利環 

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管理系統之運作與維持。 

5.1.2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之成員包括單位主管、對應單位代表，並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或指定由副校長或相關副教授以上為指定代理人。 

      5.1.3管理代表、委員及單位代表人員之角色及責任應予界定，使得各階層皆有明確權 

責以推動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其任務之要求如「南亞技術學院環境與安全 

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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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為落實教職員生之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防範災害事故發生，特依勞委會「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十條暨教育部「學校實驗場所安全衛 

生管理要點」第五條相關規定，訂定「南亞技術學院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5.2職務說明： 

5.2.1應將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與相關人員之職務說明且文件化， 

製訂「南亞技術學院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5.2.2環安衛管理代表應確認各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小組組員職掌之所有相關活動。 

      5.2.3所有相關人員之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職務說明應書面化明文界定。 

      5.2.4相關職務應確保權責平衡以使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能有效運行。 

5.3資源之建立 

5.3.1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應確認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所需的特定人力資源。 

5.3.2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應確認組織建立完整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需之           

設備及系統支援。 

5.3.3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應確認獲得特殊專業知識的財務資源，及運作管制設           

備或測試設備所需之財務資源。 

      5.3.4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應確保上述資源、需求皆經鑑定，並能提供適當資源，  

           以確保各單位環境安全衛生績效之達成。 

六、附件： 

    6.1附件一「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ESP0601 

    6.2附件一「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辦法」ESP0602 

七、使用表單 

無。 


